
   學年第 2 學期論文口試時段選填單 

※本表格敬請指導老師依教務處規定及學生論文進度選填。 

※選填時段僅供安排口試時與委員協調時間的參考，仍需依全部口試委員可以的

時間為準。請各位老師務必要和校外口試委員決定確切時間，填妥下表。以利

校內口試委員之勾選。 

※ 本系校內口試委員是經由全部同學(MBA 及 EMBA)繳交所有口試資料後，彙整 

送給所有老師勾選口試場次來決定，故只要有一位同學未如期繳交表格、或

資料不齊全，即無法提出口試簽呈，請各位老師及同學務必注意各項表格資

料的繳交截止期限。 

 

日期 請直接寫日期 上午/下午 

※ 研究生學位考試依學校行事曆安排。 

 

註：每年 5 月中之（六）為本為本系國際學術研

討會，請儘量避免排考。 

(若畢業學分數未全數修畢者，口試成績仍需待

學分數全數通過後方可陳報。) 

  

有特殊理由，需延後口試者，請務必填寫

口試日期及繳交報告上專簽核准。 

 

  

口試場地安排， 請勾選 
□ 淡水校本部 

□ 台北城區部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

指導老師：          


